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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     

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【【【【2020202020202020】】】】0034003400340034 号号号号    

    

关于对日出东方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委托理财到

期无法收回等事项的问询函 

 

日出东方控股股份有限公司: 

2020 年 1 月 6 日，你公司披露了《关于资产管理计划进展暨风

险提示公告》，称公司前期委托理财存在延期或无法全额收回的风

险。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（以下简称《上市规则》）

第 17.1 条的有关规定，现请你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以下事项： 

一、根据公告，公司于 2017 年 3 月以自有资金 5000 万元认购

了首誉光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资产管理人）发行的首誉

光控-瑞丰 2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（以下简称专项资管计划）份额，

并通过深圳市远致富海三号投资企业（有限合伙，以下简称远致富

海）最终投出。请公司结合前期合同条款，补充披露：（1）公司与

资产管理人、远致富海及相关方分别就到期期限、投资决策方式、

投资收益等具体约定情况；（2）资产管理人、远致富海当前的运营

管理情况，以及最终投资标的经营和财务状况，是否存在影响公司

收回投资的不利因素，并提示相关风险。 

二、根据公告，专项资管计划到期日为 2019 年 12 月 24 日， 

2020 年 1 月 3 日召开的合伙人会议就延期或清算等事项尚未形成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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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，将根据有限合伙人大会形成的最终决议公告后续展期或者清算

事宜安排。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前期是否明确约定并授权相关合

伙人会议对延期或清算事项另行决议，如已约定，说明召开方式、

参与机构及人员、召开期限等；（2）有限合伙人大会最终决议的形

成时间及相关安排；（3）公司已采取或拟采取的具体追偿措施。 

三、2018 年度，公司计提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损失 1.05 亿

元，计提其他理财产品减值损失4,262.36万元。请公司补充披露：

（1）目前委托理财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银行理财、资管计划、私募

基金等，并说明是否存在到期无法收回的情况；（2）全面核查委托

理财到期无法收回的原因，说明公司内控及风控制度是否存在缺陷，

执行是否有效；（3）公司委托理财资金是否存在流向关联方的情况；

（4）请公司严格执行对委托理财的减值测试，并对发现的风险和问

题，依法合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四、请公司及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对上述事项逐项发表

意见。请独立董事充分核实委托理财到期无法收回的原因以及公司

资金安全性，并出具独立意见。 

 

请公司收函后立即披露本函件内容，并于 2020 年 1 月 13 日之

前以书面回复我部并披露。 

 

 
 
 
 
 
 
 
 



 

 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

二〇二〇年一月六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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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

年一月六日 


